
校園欺凌禁之不絕，在社會動盪撕
裂的今天，更衍生出針對政見不

同者及警察子女，鼓吹杯葛甚至攻擊的
威脅，令學校欺凌危機雪上加霜。香港
文匯報整合多項國際及本地研究資料，分
析港台兩地的校園欺凌及應對狀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2017年發表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研究，香港15歲中學生一個月
內受欺凌數次或以上的比率高達32.3%，屬
全球最嚴重。不過，同為華人社會的台灣，
校園欺凌比率卻只為10.7%，是全球第二低
的地方。香港與台灣文化相近，但欺凌比率
卻高出21個百分點，應對校園欺凌政策措
施的差異，被視為當中關鍵。
立法會資料研究組「資訊述要」便顯

示，台灣於2012年推行規管改革，落實強
制通報、專線舉報、即時調查、第三方監
察、校本政策等五大招數應對，顯著遏制欺
凌情況。
反觀香港，學校欺凌個案持續出現，教
育局以「零容忍」為口號的反欺凌政策成效
備受質疑；而對比台灣的五大招數，香港僅
僅只能做到校本政策這一點。立法會議員及
教育界都指，台灣政策足見其打擊欺凌的決
心，認為香港應全面檢討，於「校本」以外
的各方面亦要加大力度，才能更有效保護孩
子（見另稿）。
由於無強制學校通報校園欺凌個案，教
育局只透過中小學訓育及輔導個案問卷調查

收集相關資料，數據被質疑欠全面。局方數
字顯示，2017/18學年中小學涉及校園欺凌
個案的學生有202名，較2016/17學年的
124名大增逾六成，不過相比2013/14學年
的254名則下降約兩成。而教育局於2017/
18學年始增設「網絡欺凌」分類，額外涉
54宗個案，加上「傳統」的校園欺凌，問
題似有惡化趨勢。

欺凌或損校譽 學校傾向淡化
而「資訊述要」亦指，香港的校本政策
要求各校訂立舉報機制和處理程序，但因無
須向局方呈報所有欺凌個案，加上欺凌案件
或有損校譽，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學校管
理層傾向淡化事件，甚至指鹿為馬，辯稱欺
凌行為只是學生之間的「嬉戲」。另由於香
港缺乏簡便、保密和可信任的舉報機制，學
生一般不願舉報，甚至少於一半的欺凌受害
者會向朋友、家長及教師求助。
另外，縱使局方建議學校採用自願性質

的「全校參與模式」機制打擊欺凌，但因在
考試主導的教育制度下，學校管理層及教師
往往以較低的優先次序處理欺凌問題，故校
本政策成效不彰。
教師處理欺凌能力亦是一因素，「校園

欺凌」是教師學生培育及輔導證書課程的必
修內容。但由於學校僅指派訓導教師參與相
關培訓，故截至上學年，只有3%、約1,700
名教師完成相關培訓，反映大部分前線教師
均缺乏處理欺凌案件的訓練及經驗。

欺凌概況：

32.3%15歲中學
生一個月內受至
少數次欺凌，於
54個參與研究的
國家及地區中最
嚴重

反校園欺凌政策：

(a)校本政策，「全校參與模式」自
願參與打擊校園欺凌

(b)反欺凌運動，半數學校舉辦「反
欺凌日」或「反欺凌周」活動

(c)教師培訓，1,700名教師（3%）
完成「校園欺凌」有關培訓

校園欺凌相關統計：

沒強制通報。根據學校訓育及輔導
個案呈報，2017/18學年，全港涉及
校園欺凌個案學生有202名，另涉
54宗網絡欺凌個案。

香港

■資料來源：立法會「資訊述要」、財委會文件、PISA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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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概況：

10.7% 15 歲中學
生一個月內受至少
數次欺凌，於 54
個參與研究的國家
及地區中排第二低

反欺凌法規要點
（2012年後實行）：

(a)強制在24小時內通報所有疑似個案

(b)欺凌舉報專線及網站

(c)即時調查及訂定明確時限

(d)第三方監察

(e)校本政策及宣傳工作

政策成效：

強制通報及調查後，2011年至2016
年間確認成立的欺凌事件數目，由
554宗大幅下跌70%至168宗。

因應本港反校園欺凌的不足，教聯會主席黃
錦良認為，教育局有必要建立有效的通報機
制，以便及時轉介專業人士處理，而隨着社會
動盪，教師需要處理因不同政見而引發的欺凌
個案，局方亦應訂立更清晰指引，協助教師進
行正確評估和跟進，保障學生安全。
黃錦良表示，教師遇到疑似欺凌個案時，需

要花時間了解和調查，要仿效台灣「24小時
內」通報執行上或有困難，但香港亦應該按實
際情況設立更有效的通報機制，以便跟進及處
理欺凌個案。他形容，學校教師有如「守門
員」，為防止校園欺凌個案把關，提醒校方、
教師需要以學生福祉為依歸，不要害怕會影響
校譽而逃避欺凌問題。
他相信，普遍老師都會以學生為重，積極應

對校園欺凌，而受社會對立氣氛影響，學校亦
可能要處理因不同意見或立場而出現的問題，
「改改同學花名、不請某人吃零食，這需要如
何處理呢？校巴駛出了校園，車上出現的又算
不算『校園欺凌』？」他認為局方需要訂定更
清晰的指引，協助教師有效評估和跟進。
一直有跟進校園欺凌問題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張國鈞則指，台灣對欺凌的態度明顯較香港
更嚴肅，亦有更大決心打擊欺凌，例如當中的

強制通報，便可確保處理欺凌個案時不會有漏
網之魚，更有效做到「零容忍」，同時亦向社
會傳遞「欺凌事件終會曝光」訊息，對預防欺
凌也有阻嚇作用，值得香港研究效法。
張國鈞表示，與台灣以5大招數全方位反欺
凌相比，香港只集中以「校本」方式處理，無
須將個案上報教育局，令局方較難判斷整體欺
凌的個案總數及嚴重程度；而缺乏額外渠道予
受害人投訴，學校亦有機會為保校譽而低調處
理欺凌事件，讓個案未必能妥善處理，也會影
響打擊欺凌的成效。

張國鈞：社會各界有責任抵制
他提到，部分教師或會認為強制通報是質

疑學校處理欺凌的能力，所以當局更應要耐
心解釋，特別是在社會嚴重撕裂充滿對立氣
氛下，除了學生間欺凌外，來自「外部力
量」如社交媒體、校外組織人士的言語欺凌
威脅亦增大，處理欺凌的責任不僅在於教
師，社會各持份者均有責任共同抵制欺凌。
他表示，當完善了校內外申報及監測制度，
學校及教師亦可依循機制處理欺凌問題，反
而可替教師減輕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教界籲訂指引助師正確評估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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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欺凌港成效不彰因素
一）教育制度以考試為主導，學校管理層和教師以較低的優先次序處理欺凌問題；

二）缺乏強制通報和第三方監察機制，學校因而傾向淡化欺凌事件，以減低對校譽影響；

三）缺乏簡便、保密和可信任的舉報機制，令學生一般不願舉報欺凌事件；

四）學校多指派訓導教師參與欺凌相關培訓，前線教師欠缺訓練或經驗處理欺凌事件。

■資料來源：立法會「資訊述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校園欺凌嚴重，縱使教育局不斷聲言「零容忍」，惟政策措施成效備受質疑。香港文匯報整合資

料，分析香港與台灣兩地校園欺凌情況，當中香港中學生受欺凌比率超過三成屬全球最高，較文化相近

的台灣高21個百分點，而後者亦是全球最少欺凌地方之一。事實上，台灣在近10年間落實強制通報、

專線舉報、第三方監察等五大招數應對欺凌，令情況顯著改善，相比起來香港只做到當中「校本」一

招，欠缺其他有效措施，讓欺凌問題死結難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曾健超公然鼓吹欺凌警察子女的
行為。 曾健超fb截圖

▼早前有大量校園欺凌短片曝光。
資料圖片

對於校園欺凌問題，內地亦同樣重視。近日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其中
一個重點便是針對校園安全和學生欺凌問題。
修訂草案規定，學校應當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制度，亦

要對教職員、學生開展防治學生欺凌的培訓和教育。修
訂草案同時規定，學校應當配合有關部門，根據欺凌行
為性質和嚴重程度，依法對實施欺凌行為的未成年學生
予以教育、矯治或者處罰。
此外，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日前亦下發通

知，要求開展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各地教育行政部門需
要會同相關部門，加強對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特點
規律的分析和研究，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控
制」；同時應加強對校園周邊重點區域、重要時段的排
查力度；密切家校聯繫，共同防範欺凌事件和暴力發
生。
通知又提出，各地要切實加強中小學生道德教育、法制
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進一步嚴格學校日常管理，強化校
園周邊綜合治理，不斷完善學生欺凌和暴力預防和處置機
制，為廣大中小學生的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

在2010年代之前，台灣校園欺凌亦曾是嚴重教育問題。在
2004年至2007年間，當地有約10%學生面臨「每星期被欺
凌」，隨後接連發生多宗嚴重欺凌事件，促使當局在2011年
修訂《教育基本法》設立新機制打擊校園欺凌，翌年7月再
頒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行政命令，至去年再加入詳細指
引，完善反欺凌機制。
根據《準則》，台灣學校如接獲疑似欺凌個案的舉報，須
於24小時內通報「教育部」；而「教育部」亦先後設立了24
小時校園欺凌舉報專線及推出專門網站，為學生提供舉報欺
凌事件的額外渠道，所有舉報個案均會轉交相關學校進一步
調查。
調查時限方面，台灣當地每所學校須自行成立「防制校園霸

凌因應小組」，成員包括校長、教師、社工、輔導人員、家長
代表、學者及高中生。當小組接獲疑似欺凌事件舉報後，要在
3個工作日內舉行會議，調查報告亦應在兩個月內提交予投訴
人，並在完成上訴程序後（如有）呈交「教育部」。
台灣的校園欺凌調查亦有第三方監察，當案情嚴重時，學

校會尋求警方和外間社福機構協助，另教育部門亦會定期進
行評估，確保所有學校妥善處理欺凌事件。此外，與香港情
況類似，台灣學校亦要制訂校本反欺凌政策，並每個學期為
教師舉辦反欺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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